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学习型社会建设

重点任务>的通知》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高等学校，省教育考试院：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>的通知》

（教职成函〔2023〕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开展各项任务

的申报工作。

一、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任务。申报按照自愿原则，申报

市州参考项目申报指南要求（附件 2），填写《全国学习型城市网

络成员城市申请表》，于 9月 26日前将申请表与佐证材料的WORD

版和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版本，提交至我厅职成处邮箱。我厅将

根据我省学习型城市建设整体规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对申报材料进

行核实，择优推荐至教育部。

二、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建设任务。申报按照自愿原则，县（市、

区）社区教育学院、乡镇（街道）社区学校、村（社区）教学站

（点）等社区学习中心参考项目申报指南（附件 3），填写《品牌

社区学习中心典型案例推介表》《社区教育品牌课程推荐书》《社

区教育品牌项目汇总表》（含品牌社区学习中心和社区教育品牌

课程），于 10月 20日前将以上材料的WORD版和加盖单位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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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PDF版本，提交至我厅职成处邮箱，我厅将择优推荐至教育部。

三、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创新、非学历教育改革创新、三

教统筹协同创新任务。申报按照自愿原则，参考各项目申报指南

要求（附件 4、5、6），部属高校由我厅点对点下发账号，于 9

月 24 日前,登录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学习型社会建设

推进工程重点任务申报系统（http://jxjy.moe.edu.cn/admin/site/logi

n-lsc）填报并上传佐证材料；省教育考试院、非部属高校和继续

教育机构,于 9 月 25 日 18:00 前,将项目任务计划书及佐证材料的

WORD版和加盖单位公章（若有联合建设单位的，联合建设单位

也须加盖公章）的 PDF版本，提交至我厅职成处、高教处邮箱，

我厅将根据提交材料情况组织系统填报，并根据任务建设要求，

择优推荐至教育部。

联系人：

省教育厅职成处（高等职业学校、独立设置成人高校、继续

教育机构），殷劭、王佳琪，0731-84891391，zcc910@163.com。

省教育厅高教处（省教育考试院、普通本科高校、湖南开放

大学），王荣、李绍华，0731－84720854，hnsgjc2023@126.com。

技术支持：教育部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，朱晓晖，

010-57010738。

附件：1. 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》的通

知

2. 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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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建设指南

4. 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申报指南

5. 非学历教育改革创新申报指南

6. 三教统筹协同创新申报指南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9月 18日


